
  新竹市北區民富國民小學教職員工報到傳知單 

職 稱 代理教師 
身 分 證 
字 號 

 出 生 日 期 年   月   日 

姓 名 

請親自簽章並同時具結切結欄所列事項 電 話  

手 機  

報 到 日 期  年     月     日(填寫時日期) 
實際任教日期
（起聘日） 
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擬擔任本校職務 □ 導師    □科任教師  □其他 聘期迄日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薪級（俸點）  
擬參加全民健
保之眷屬人數 

           人 

教 師 資 格 □有   □無  合格教師證書(證書字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通 訊 
地 址 

 

戶 籍 地 址 
需 填 寫 鄰 里 

 

最 高 學 歷  所 佔 職 缺  

緊急連絡人姓名  聯 絡 電 話  

來 歷 
■ 本校甄試錄取 
□ 其他： 

前職單位  

職    稱  

各  單  位  報  到  審  查  及  核  章 

單 位 核 章 單 位 核 章 

教 務 處  教 學 組 
 

學 務 處  出 納 組 
 

總 務 處  
文 書 組 
( 勞 健 保 ) 

 

輔 導 處  圖 書 室 ( 設 備 組 ) 
 

會 計 室  人 事 室 
 

校 長 
 幼      兒      園

(國小代理教師免核章)

 

切 結 事 項 
 

請注意：當事人
簽 填 本 報 到 單
並 完 成 報 到 手
續後，即視同切
結左述事項，如
有 隱 匿 或 不 實
情事，應自負責
任 並 依 規 定 接
受究處 

一、切結所送證件均無虛偽不實，否則應負相關法律及行政責任。 
二、擬任公務人員或兼任行政職務教育人員者，切結無國籍法第二十條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廿八

條情事。擬任教育人員者，切結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卅一條、第卅三條及教師法第十四條
所規定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之情事。 

三、切結遵守公教人員在職期間非依法令不得兼職之規定，個人擁有之專業證照，並查填如下： 
□除擬任上述職務所應具備之證照外，未擁有其他專業證照。 
□擁有其他專業證照如下，但無出租、出借或兼職等情事，並同意接受查核： 
證照名稱：          發證字號：         發證機關： 

 
四、曾具相關退休年資，己詳閱參加退撫基金購買年資權益通知書，且瞭解購買年資之權利經五

年不行使而消滅，不得再申請購買。並決定： 
□購買年資； □不購買年資； □無相關年資，毌須購買。 

註：本表由相關單位確實核章並收驗所需證件，未完成手續者，不得核支薪俸；完成手續後，送人事單位收存備查。 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 

表號：承表□C □D □E □F □G □H       (請填寫黃標部分) 

收  件  章 轄區分局             分局 

 

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申報 

投保單位代號 1 1 0 0 1 6 8 8 9  民國   年   月份第   號

表 
投保者 

(打 V) 
被       保       險       人 相      關      眷      屬 

投保單位填寫 

合於投保條件 

原因(詳見說明七、八) 

 

核定生效日期 

(健保局填寫) 本 

 

人 

眷 

 

屬 

姓   名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

(居留證號 

雇

主

加

投保金額 

(元) 
(詳見說明四、五) 

姓   名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

(居留證號) 

稱

謂 

代

號 
年 月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原

因 

詳 見 

說明七 

       

出生年月日(民前出生者請加「-」) 出生年月日(民前出生者請加「-」) 年滿二十歲卑親屬加保原因代號        

   年   月   日    年   月   日 日

期 

  年   月   日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原

因 

詳 見 

 

       

出生年月日(民前出生者請加「-」) 出生年月日(民前出生者請加「-」) 年滿二十歲卑親屬加保原因代號        

   年   月   日    年   月   日 日 
期 

  年   月   日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原

因 

詳 見 

 

       

出生年月日(民前出生者請加「-」) 出生年月日(民前出生者請加「-」) 年滿二十歲卑親屬加保原因代號        

   年   月   日    年   月   日 日 
期 

  年   月   日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原

因 

詳 見 

 

       

出生年月日(民前出生者請加「-」) 出生年月日(民前出生者請加「-」) 年滿二十歲卑親屬加保原因代號        

   年   月   日    年   月   日 日 
期 

  年   月   日       

 投保單位名稱：新竹市政府 

 通 訊 地 址 ：新竹市中正路 120 號 

 電        話： 

 負   責   人：           （印章）   經  辦  人：          （印章）   

   健 保 局 填 用 

受理  資料鍵錄  資料校對  

歸  檔 

批頁號 
 

  

  

單位圖記 

或 

印信 



 
  



新竹市北區民富國民小學新進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年資採計調查表 

姓 名  單 位 教務處          

職 稱 代理教師 電話  

本(111)年度中具下列情形者（請勾選並檢附相關證明）： 

□ 於前職機關有主管年資者。 

    1.□兼任□代理 □原        職等主管。 

    2.期間:    月    日至    月    日。 

□ 本年度本（年功）俸、專業加給或主管加給(任一)支領數額減少者。 

□ 具聘用人員、約僱人員、職務代理人、臨時人員或技警工友等年資者。 

□ 自「已核定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事業機構」調入者。 

□ 調入本校前曾留職停薪者（※免附佐證文件）。 

   期間:     月    日至     月     日。 

□ 調入前曾在公立機關學校服務者（※附離職證明）。 

   機關學校名稱            ，期間:     月    日至     月     日。 

   機關學校名稱            ，期間:     月    日至     月     日。 

□ 無（本年度均無上開情形）。 

※ 具上開得採計年資情形者，請檢具足以佐證之文件（如：派令或代理函、

離職證明書、薪資資料、聘僱用契約書等）。 

 



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(初任人員適用) 

項目 檢查事項（請逐項勾選） 

一 有無擔任營利事業之公司負責人或商業負責人。 

(一) □無  □有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請續答第(二)題〉 

(二) 上述職務是否經奉派代表公股或經遴薦兼任。 

□是  □否 

〈如勾選「否」者，請於就(到)職前辦理辭職、註銷或解任登記，至遲於 3

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〉 

▲本項目所稱營利事業之公司負責人或商業負責人，係指依公司法第 8 條第 1 項

及第 2 項所定公司負責人(如有限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)、依商業登記法第

10 條所定商業負責人(如合夥組織的執行業務合夥人)、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

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相類似職務(如民宿經營者依民宿管理辦

法規定登記為負責人) 

二 取得之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是否與所任職務有直接監督或具

管理權限關係。 

□是  □否 

〈如勾選「是」者，應於就(到)職後 3 個月內依相關規定辦理轉讓或信託予信託

業。〉 

三 有無兼任本職以外之其他公職。 

(一) □無  □有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請續答第(二)題〉 

(二) 是否已經權責機關(構)核發兼職人事派令。 

□是  □否 

〈如勾選「否」者，須有法令依據並向權責機關(構)申請同意者，始得兼

任。〉 

四 有無兼任其他領證職業之業務。 

(一) 有無領有相關執照(證照)。 

 □無 

 □有_____________執照(證照)。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請續答第(二)

題〉 

(二) 有無相關執業登記。 

 □無   □有 
 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須有法令依據並向權責機關(構)同意者，始得兼任。〉 

五 有無兼任項目三與項目四以外之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

務。 

□無  □有 



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須有法令依據並經權責機關(構)同意後，始得兼任。〉 

六 有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

務。 

(一) □無  □有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請續答第(二)題〉 

(二) 有無支領報酬 

     □無  □有 

〈如勾選「無」領受報酬者，請依規定向權責機關(構)辦理備查；如勾選「有」

領受報酬者，須向權責機關(構)申請同意後，始得兼任。〉 

七 有無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兼任非經常

性、持續性之工作。 

□無  □有 

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請依規定向權責機關(構)辦理備查〉 

八 有無兼任其他具營利行為性質之工作。 

□無  □有 

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請停止營業或相關行為〉 

▲本項目所稱其他具營利性質之工作例如：商業登記法第 5 條規定免經商業登記

之小規模商業(如攤販)、經營電子商務、薦證、代言、行銷等 

1. 本人已瞭解相關規定並確實填寫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2. 前開所填資料如有異動，應依規定申報同意或備查；如經審認有違反公

務員服務法之情事者，應視個案所涉規定，立即處理相關違法狀態，以

符法制。 

3. 上開資料僅供各機關辦理查核所屬是否符合公務員服務法規定使用，本

人同意授權於此等目的範圍內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上開個人資料進行查

核。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(請親筆簽名) 

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服務機關(構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職    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填表說明： 

一、 本表提供初任公務員填寫。 

二、 本表調查對象，依公務員服務法(以下簡稱服務法)第2條及第26條規定，為受有俸給之

文武職公務員、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之人員，以及其他法令規



定或經認定屬服務法適用對象者；惟不包括公營事業機構之純勞工、中央研究院未兼

任行政職務之研究人員、研究技術人員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。 

三、 本表係輔助各機關(構)瞭解所屬公務員是否有經營商業及兼職等情事，各機關(構)得依

實務運作及業務屬性需要自行增加檢查事項或酌予調整。 

四、 非屬服務法第15條規範範圍(按：本職即從事領證職業、任務編組或臨時性需要所設置

之職務等)，由各機關自行審酌需否於本表填列。 

五、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，服務機關人事單位(或訓練機關)應將本表交由受訓

人員先行檢視，並於訓練期滿時填寫。 

六、 如經權責機關審認有違反服務法第14條經營商業或投資情形，或違反服務法第15條所

定兼職規定者，應依服務法第23條規定予以懲處。 

七、 本表檢查事項所涉解釋，業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(http://www.mocs.gov.tw/)「銓敘

法規」之「銓敘法規釋例」項下，填寫時應參閱最新之銓敘法規釋例。 

1. 本表於公務員填寫後，交由服務機關人事單位留存。填寫本表如有疑義，請洽服

務機關人事單位釋疑。 

 


